
佛光大學教師升等期限屆滿解除限制恢復權益申請表
一、依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16條，本校自一百一十三學年（含）起已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，應於六年內取得高一職級教師資格(以下簡稱升等)，如未能升等者，自年限屆滿次學期起，得依相關教育法令之規定，由所屬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)及學院進行輔導與處理外，至升等通過前均不予晉俸、不得超鐘點授課、不得校外兼課，待升等通過自次學期起解除限制恢復權益。前述教師前一學年獲得下列獎勵(助)一次者，當學年起解除限制恢復權益(最多以五年為限)。
二、本校受理教師升等期限屆滿解除限制恢復權益申請每學年上、下學期各辦理一次，申請教師應於每年二月十五日或八月十五日前，填寫本表（含佐證資料）經單位主管簽核後擲交人事室。
	所屬學院
	
	所屬學系
	

	教師姓名
	
	教師職級
	

	教師證書
	證書字號：______字第____________號    年資起算：民國______年______月
送審學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
	到校日
	民國____年______月____日
	屆臨升等期限
	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

	是否有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16條暫停計算年限之情況?
	□無
□曾有借調之事實，
期間: 自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
□因懷孕、生產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等條件者，每次以二年為限。
期間: 自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

	前述教師前一學年獲得下列獎勵(助)一次者，當學年起解除限制恢復權益(最多以五年為限)：
	教師自審
(請檢附佐證資料)
	[bookmark: OLE_LINK12]單位審查

	
	
	單位
	結果

	一、獲本校特優導師獎項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學務處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29]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二、獲本校特優教師獎項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教務處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三、獲彈性薪資獎勵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人事室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
	
	研發處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四、執行校外計畫績優獎勵，累計前3名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研發處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五、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六、指導學生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獲研究創作獎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前述教師前一學年獲得下列獎勵(助)一次者，當學年起解除限制恢復權益(最多以五年為限)：
	教師自審(請檢附佐證資料)
	單位審查

	
	
	單位
	結果

	七、其他：對本校校務發展(含兼任各級行政職務)、國際交流、招生(含院推薦參與本校招生宣傳有具體優良事蹟)、進修推廣及推動研究中心有重大貢獻，經 校長同意者。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人事室
(兼任各級行政職務)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國際處
(國際交流)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招生處
(含院推薦參與本校招生宣傳有具體優良事蹟)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審查單位意見：
	
	
	
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研發處
(進修推廣及推動研究中心)
	□符合      □不符合
審查者：

	八、是否有曾經獲得獎勵(助)解除限制恢復權益之情況? (最多以五年為限)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□無
□曾申請並經審核通過解除限制恢復權益之情況。
(請檢附審核通過之申請紀錄)
曾通過限制恢復權益期間:
1.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
2.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
3.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
4.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

	
本次申請解除限制恢復權益期間：自    年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
申請人說明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名）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學系主管：
	學院主管：

	人事室
[bookmark: _GoBack]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管：

	校長：





  1
